
T/GSEA
广 东 省 太 阳 能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T/GSEA 002—2020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设计规范

Rooftop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PV） power system - Design specification

2020 - 12 - 01 发布 2021 - 01 - 01 实施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 发 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SEA 002—2020

I

目  次

前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2

4 基本要求.........................................................................................................................................................2

5 光伏方阵设计.................................................................................................................................................3

6 电气设计.........................................................................................................................................................5

6.1 电气设计信息输入.................................................................................................................................5
6.2 电气总体设计.........................................................................................................................................5
6.3 光伏组件选型设计.................................................................................................................................6
6.4 变流设计.................................................................................................................................................6
6.5 光伏组串设计.........................................................................................................................................6
6.6 直流汇流设计.........................................................................................................................................7
6.7 交流汇流设计.........................................................................................................................................8
6.8 变压设计.................................................................................................................................................8
6.9 并网计量装置设计.................................................................................................................................8
6.10 电气设备布置设计...............................................................................................................................9
6.11 电缆选型与敷设设计...........................................................................................................................9
6.12 接入系统设计.....................................................................................................................................10
6.13 监控系统设计.....................................................................................................................................10

7 消防设计.......................................................................................................................................................11

8 防雷设计.......................................................................................................................................................11

9 安全防护设计...............................................................................................................................................12

参考文献.............................................................................................................................................................13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SEA 002—2020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与T/GSEA 001-2020《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技术要求》、T/GSEA 003-2020《屋面并网光

伏发电系统 施工规范》、T/GSEA 004-2020《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调试规范》、T/GSEA 005-2020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验收规范》共同构成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系列团体标准。

本文件由广东永光新能源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和珠海中建兴业绿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由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广东省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30）共同归

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永光新能源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珠海中建兴业绿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发兴业能源（珠海）有限公司、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研究院、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湖南安华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综合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粤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广东华矩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珠海浩悦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珠海天盛启羿合伙人有限公司、深

圳众利光伏电站运维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宇青、马武兴、郭敏、刘伶林、李颖雯、张玲、毛惠洁、李玉婷、陈庆伟、

李扬、张永强、刘书强、郑清涛、赵志强、于会岭、谢文、范伟锋、肖慧明、孙金礼、程强、李达、荣

中秋、李志坚、熊湜、郑军伟、李梦媛、刘仁生、周青、孙韵琳、陈文东、姜锦华、罗栓、杨龙飞、谭

观明、郭增平、李远康、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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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中的设计输入、设计输出及设计输出的形式、光伏方阵设

计、电气设计、监控系统设计、消防设计、防雷设计和安全防护设计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项目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项目

的经营/投资、采购、运维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带储能、聚光、跟踪、双面发电功能及BIPV形式的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共电网谐波

GB/T 14665 机械工程 CAD制图规则

GB/T 15543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T 18229 CAD工程制图规则

GB/T 19862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GB/T 32512 光伏发电站防雷技术要求

GB 50010-2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0-2008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17-2018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786 建筑电气制图标准

GB 50797-2012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DL/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5044电力工程直流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NB/T 31088 风电场安全标识设置设计规范

T/GSEA 001—2020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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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SEA 001—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最大系统电压 maximum system voltage

若干光伏组件组成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最大直流电压。

3.2

装机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

光伏发电系统中所有光伏组件的标称功率总和。

3.3

接入容量 access capacity

又称额定容量，接入并网点回路的光伏系统逆变器交流容量之和。

3.4

光伏组串 PV module string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将若干个光伏组件串联后，形成具有一定直流输出电压的电路单元，简称组件

串或组串。

注：改写自GB 50797-2012，定义2.1.2。

4 基本要求

4.1 应充分获得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项目的相关信息，并建立信息文件档案，信息文件除法规及强

制标准外主要包含：

a) 当地电力系统的要求；

b) 顾客合同的要求；

c) 项目场地的实际情况。

4.2 应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评估与核算，并以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

4.3 系统各部分设计方案应满足对应 T/GSEA 001—2020 对该部分的功能、性能的要求。

4.4 设计的系统方案应能明确清晰表达系统的完整性，应以表格、公式、图纸、图形等组成，输出满

足功能的说明书、结构图、原理图、线路图等。

4.5 设计的图纸、图形应协调统一，满足 GB/T 18229、GB/T 14665 和 GB/T 50786 的相关要求。

4.6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应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设计，满足以下要求：

a) 避开经常受到悬浮物或腐蚀性气体严重污染的区域；

b) 不应影响所在建筑的采光、通风、排水、防水、伸缩变形等功能，且不应引起建筑物的能耗增

加；

c)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后，应考虑相邻建筑物的日照要求；

d)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后不应超出所在建筑或所在建筑加固后的承载能力，并不影响所在

建筑结构的安全可靠性。

4.7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宜考虑可回收性设计。

4.8 未设置进入屋面的通道时，应设置检修楼梯，可选用金属爬梯、旋转楼梯等。

5 光伏方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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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应获得拟建设光伏发电系统的屋面的结构设计、结构材料、耐久性、安装部位的构造及强度等技

术资料。

5.2 应对拟建设光伏发电系统的屋面结构的特性参数进行复核、验算和确认，所增加的荷载由光伏发

电系统设计单位提供。

5.3 应进行光伏方阵总体设计，根据设计依据分析和设计参数的确认，给出初步的方案，内容至少包

括下列要点：

a）主要支架结构的材料；

b）支架结构形式；

c）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区域及方位；

d）各栋建筑物安装光伏组件类型和装机容量；

e）系统总装机容量；

f）其他设计要求说明。

5.4 光伏组件选型设计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a) 满足合同要求；

b) 满足使用寿命的要求；

c) 满足经济合理性要求。

5.5 光伏方阵设计

5.5.1 光伏方阵的设计倾角宜采用最佳倾角，并可根据实际需要，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光伏方阵的

设计倾角，光伏方阵最佳倾角可参考 GB 50797-2012 附录 B。

5.5.2 光伏方阵方位角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发电量、安装容量、建筑形式等因素。

5.5.3 光伏方阵布置设计时，应保证光伏组件每天 9:00～15:00（当地真太阳时）时段内不出现阴影

遮挡情况，当条件允许时，可适当加长光伏组件不受遮挡的时间段。

5.5.4 光伏方阵设计，不应影响所在建筑的功能，包括：

a) 建筑的采光功能；

b) 建筑的通风功能；

c) 建筑的排水功能；

d) 建筑的伸缩变形功能；

e) 当破坏所在建筑防水功能时，应做防水、密封处理，处理后应满足所在建筑的防水要求。

5.5.5 光伏方阵与电气设计结合应考虑：

a) 光伏子方阵中光伏组件数量宜考虑光伏组串数，以便于布线；

b) 各类管线、线槽、电气设备等的安装与设置。

5.5.6 应设置合理的安装、维护通道，通道宽宜大于等于 500 mm。

5.5.7 当光伏系统设备的安装位置距离屋面边缘＜1500 mm，且女儿墙低于 300 mm 时，应设置围栏，

围栏高度不低于 900 mm。

5.5.8 应设置合理的消防通道。

5.5.9 应设置清洗设施，单个清洗点的辐射半径宜在 15 m～20 m，最低水压不宜小于 0.07 MPa，最大

不宜大于 0.35 MPa。

5.6 支架结构设计

5.6.1 支架结构设计时，其形式和材料应考虑以下因素：

a) 技术可行性——合理设计支架结构的形式，材料方便加工，易于采购；

b) 经济合理性——性价比选材；

c) 施工便利性——支架结构形式方便现场施工；

d) 安全性——防风、防震、防雷、防火等对人身安全、财产、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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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支架结构设计应进行安全可靠性验算。

5.6.3 支架结构经计算应满足强度、刚度、稳定性要求。

5.6.4 计算时应考虑：

a) 项目所在地 25 年一遇最大风压、雪压、温度等荷载；

b) 在抗震区域还应计入地震作用效应；

c) 大跨度支架钢结构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所在建筑设计年限相同；

d) 与建筑结构同时施工的预置埋件的设计使用年限宜与所在建筑设计年限相同。

注：风荷载、雪荷载25年的取值参照GB 50009。

5.6.5 支架的强度和刚度在最不利荷载效应组合下进行验算,最不利荷载效应组合可从下列荷载效应

组合中比较取得：

a) 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组合；

b) 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组合；

c) 标准组合。

5.6.6 支架结构的防腐设计应满足系统 25 年使用寿命要求，可用但不限于以下技术：

a) 合理选用材料，如钢材、铝材、不锈钢、合金钢等；

b) 采取相应防腐措施，如电镀、热镀、涂防腐漆等。

5.7 光伏支架基座设计

5.7.1 混凝土屋面基座设计，应考虑下列因素：

a) 根据所在建筑屋面的结构形式和光伏支架结构形式，合理设计基座的形式，如条形、墩形；

b) 基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设计应满足 25 年使用寿命周期要求；

c) 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和项目规模，合理设计基座的施工工艺，如现浇、预制；

d) 基座设计时，满足 5.5.2 的要求。

5.7.2 埋件设计，应考虑下列因素：

a) 基座的预埋件及连接件按照 GB 50010-2010 的 9.7 提供的方法进行设计及计算；

b) 地脚螺栓按照 GB 50010-2010 的 8.3 提供的方法进行设计及计算。

5.7.3 金属屋面基座设计，应考虑下列因素：

a) 根据所在建筑屋面的结构形式、金属屋面板形式和光伏支架结构形式，通过拉拔试验确定基座

的合理形式和数量，拉拔试验的数据取值应：

1) 取项目所在地 25 年一遇最大风压验算基座的承载力；

2) 考虑地震烈度因素；

b) 根据所在建筑屋面的结构形式、金属屋面板形式和项目规模，合理设计基座的施工工艺；

c) 基座设计时，满足 5.5.2 的要求。

6 电气设计

6.1 电气设计信息输入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电气设计前，应对所在建筑配电系统现状及技术要求进行分析，获取下列技

术信息：

a) 所在建筑电气一次图、所在建筑配电房设备布局图等配电情况；

b) 所在建筑电气电缆井、电缆沟图纸；

c) 光伏组件布置总平面图、各建筑光伏组件布置平面图；

d) 所在建筑电力用户用电现状或用电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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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招投标资料。

6.2 电气总体设计

6.2.1 总体设计时，完成系统规模和接入形式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容量；

b) 所在建筑配电系统用户用电容量及电压等级；

c) 所在建筑配电系统一次系统构成；

d) 所在建筑配电系统配电设备、配电线路等的布置情况。

6.2.2 系统规模和接入形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入容量和电压等级应与所在建筑配电系统匹配；

b) 低压并网时，并网接入容量不宜超出上级变压器容量的 85 %；

c)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应确保所在建筑的供电功能的完整；

d)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不应超出所在建筑配电网电力承载能力，并保持所在建筑配电网稳

定性；

e)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电能质量应满足 GB/T 12326、GB/T 12325、GB/T 14549、GB/T 15543

的要求。

6.2.3 总体设计应完成电气系统的框架模式，参见以下模式：

a) 低压并网模式见图 1：

发电模块（含

光伏组件、组

串设计等）

变流模块（含

直流汇流、变

流设计等）

并网模块（含交

流配电、并网装

置设计等）
（直流电） （交流电）

图 1 低压并网模式

b) 高压并网模式见图 2：

发电模块（含

光伏组件、组

串设计等）

变流模块（含

直流汇流、变

流设计等）

升压模块（含

变 压 器 设 计

等）

并网模块（含交

流配电、并网装

置设计等）
（直流电） （交流电） （交流电）

图 2 高压并网模式

6.3 光伏组件选型设计

6.3.1 应进行光伏组件选型设计，确定光伏组件型号，考虑下列因素：

a) 光伏组件转换效率应满足合同要求，宜选用转换效率较高的产品；

b) 光伏组件衰减率，晶硅光伏组件衰减率首年不高于 2.5 %，25 年总衰减率不高于 20 %；薄膜

光伏组件衰减率首年不高于 5 %，25 年内总衰减率不高于 20 %；

c) 经济合理。

6.3.2 如合同另有要求，按合同确定光伏组件型号。

6.4 变流设计

6.4.1 应进行变流设计，本标准选用逆变器实现变流功能。

注 1：本标准所涉及的变流是指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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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如技术可行，可选用其他方法实现变流。

6.4.2 进行逆变器选型设计，逆变器型号确定考虑下列因素：

a) 宜优先选用组串式逆变器；

b) 宜优先选用具备灭弧功能的逆变器；

c) 宜选用中国效率较高的产品；

d) 系统接入电压为低压时，额定输出电压应与并网接入电压一致；系统接入电压为高压时，优先

选择额定输出电压 480 V 及以上逆变器；

e) 额定容量应与接入该逆变器的光伏组件容量相匹配；

f) 最大功率跟踪工作电压应与接入该逆变器的光伏组串设计相匹配；

g) 谐波含量不超过 5 %；

h) 具有通讯功能，且通讯接口协议可开放；

i) 当系统接入电压等级为 35 kV 及以上时，根据电力部门的要求，宜具备低电压穿越、高电压穿

越或零电压穿越功能。

6.4.3 逆变器的安装布置应满足 6.10 要求。

6.4.4 逆变器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电缆选型、及电缆布线应满足 6.11 要求。

6.5 光伏组串设计

6.5.1 应进行光伏组串设计，确定光伏组串数，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 同一光伏组串中各光伏组件的电性能参数宜保持一致；

b) 光伏组串的最大功率点电压应在逆变器的最大功率跟踪电压范围内；

c) 光伏组串的最大开路电压不能超过光伏组件昼间环境极限低温下光伏组件最大系统电压及逆

变器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

d) 输入逆变器的光伏组串峰值功率不宜超过逆变器最大输入功率。

6.5.2 光伏组串的串联数按式（1）和式（2）进行计算：

  251
max




tKV
VN

vOC

dc .................................................................(1)

     251251 '
max

''
min




 tKV
V

N
tKV

V

vpm

mppt

vpm

mppt ......................................... (2)

式中：

vK ——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温度系统；

'
vK ——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温度系统；

N ——光伏组件的串联数（N取整）；

t——光伏组件昼间环境极限低温（℃）；

't ——光伏组件昼间环境极限高温（℃）；

maxdcV ——逆变器允许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maxmpptV ——逆变器MPPT电压最大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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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mpptV ——逆变器MPPT电压最小值（V）；

OCV ——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V）；

pmV ——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V）。

注：公式来源于GB 50797-2012。

6.6 直流汇流设计

6.6.1 直流汇流设计应根据逆变器接入回路的设置情况及光伏组串回路数确定，可选用下列方式：

a) 组串直接接入逆变器汇流；

b) 直流汇流箱汇流；

c) 直流汇流箱和直流配电装置两级汇流；

d) 其他直流配电装置汇流。

6.6.2 直流汇流箱设计

6.6.2.1 需设置直流汇流箱的情况有：

a) 单台逆变器直流输入回路数不足以接入光伏组串回路数；

b) 逆变器直流侧不具备过流保护或防雷功能。

6.6.2.2 直流汇流箱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输入回路均应具备过流保护和监测功能；

b) 输出回路应具备过流保护及防雷功能；

c) 室内布置时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20，室外布置时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54。

6.6.3 直流配电装置设计

6.6.3.1 接入单台逆变器的直流汇流箱的数量超出逆变器的直流输入回路数时，需设置直流配电装置。

6.6.3.2 直流配电装置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输入回路均应具备过流保护功能；

b) 输出回路应具备防雷功能；

c) 直流配电装置与逆变器非相邻布置时，输出回路应具备过流保护功能；

d) 室内布置时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20，室外布置时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54。

6.6.4 直流汇流装置的安装布置应满足 6.10 要求。

6.6.5 直流汇流装置输入、输出电缆选型及电缆布线应满足 6.11 要求。

6.7 交流汇流设计

6.7.1 交流汇流设计应根据布线需求及线损要求确定，可选用下列方式：

a) 交流汇流箱汇流；

b) 交流汇流柜汇流；

c) 交流汇流箱和交流汇流柜两级汇流；

d) 其他交流汇流装置汇流。

6.7.2 交流汇流装置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压等级应与并网接入电压等级相匹配；

b) 输入回路均应具备过流保护功能；

c) 输出回路应具备过流保护和防雷功能；

d) 室内布置时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20，室外布置时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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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交流汇流装置的安装布置应满足 6.10 要求。

6.7.4 交流汇流装置输入、输出电缆选型及电缆布线应满足 6.11 要求。

6.8 变压设计

6.8.1 需设置变压器的情况有：

a) 电力部门要求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需经隔离变压器与电网隔离；

b) 逆变器交流输出电压与并网接入点电压等级不一致。

6.8.2 变压器设计应考虑下列因素：

a) 变压器高低压侧额定电压分别与并网电压和逆变器额定交流输出电压一致；

b) 如当地电力部门无要求，变压器额定容量应大于接入此变压器的逆变器额定容量之和；

c) 室内安装时宜选用干式变压器 SCB10 以上等级；

d) 室外安装时应选用箱式变压器，宜选用干式变压器；

e) 根据逆变器性能要求，设计双分裂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或其他满足要求的变压器；

f) 联接组别可选用：

1) 低压并网时，Yn,d11 型；

2) 高压并网时，Dy11 型。

6.8.3 变压器的安装布置应满足 6.10 要求。

6.8.4 变压器输入、输出电缆选型及电缆布线应满足 6.11 要求。

6.9 并网计量装置设计

6.9.1 并网计量装置设计应根据并网接入的容量和接入方式确定。

6.9.2 并网计量装置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并网回路应设置可视断点的电气元件；

b) 并网回路应具备防雷功能；

c) 计量装置应满足当地电力部门的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光伏发电电能计量点（关口）应设在光伏发电与电网的产权分界处，产权分界处按国家有

关规定确定；

2) 产权分界点处不适宜安装电能计量装置的，关口计量点由光伏发电业主与电网企业协商确

定；

3) 计量装置配置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DL/T 448 的相关规定；

4) 通过 1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接入的光伏发电，同一计量点应安装同型号、同规格、准确度

相同的主、副电能表各一套，主、副表应有明确标志；

d) 计量装置应设置独立计量室，并应铅封处理；

e) 应满足当地电力部门的其他要求，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1) 光伏发电站应配置电能质量实时监测设备，所装设的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应满足 GB/T 19862

的要求。当光伏发电站电能质量指标不满足要求时，光伏发电站应安装电能质量治理设备，

确保光伏发电站电能质量合格；

2) 光伏发电站应具备电能质量监测数据存储功能，对于 10 MW 及以上容量的光伏发电站，应

具备实时监测数据远程传输功能；

3) 通过 1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接入的光伏发电的公共连接点应装设满足 GB/T 19862 要求的

电能质量在线监测装置。电能质量监测历史数据应至少保存一年，必要时可供电网企业调

用。

6.9.3 并网计量装置布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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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满足 6.10 要求；

b) 宜邻近并网点室内布置，当室内空间无法满足要求时，可在并网点邻近设置光伏配电室或箱式

配电装置。

6.9.4 并网计量装置输入、输出电缆选型及电缆布线应满足 6.11 要求。

6.10 电气设备布置设计

6.10.1 电气设备主要包括逆变器、直流汇流装置、交流汇流装置、变压器、并网计量装置等。

6.10.2 电气设备的基础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地电力部门的验收标准；

b) 承载力要求；

c) 电气设备的防护、安全要求。

6.10.3 电气设备布置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紧凑合理，有利于电缆布线最少；

b) 有利于设备的操作、搬运、检修、调试和巡视；

c) 确保在 9:00～15:00（当地真太阳时）时段内对光伏组件无遮挡；

d) 采取通风隔热措施，确保电气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e) 布置位置应选择附近无发热源、不潮湿、不易燃易爆的环境。

f) 低压电气设备应符合 GB 50054-2011 的 4.2 的相关规定；

g) 高压电气设备应符合 GB 50060-2008 的 5.3 和 5.4 的相关规定。

6.11 电缆选型与敷设设计

6.11.1 电缆选型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a) 额定电流、电压；

b) 电缆选型应符合 GB 50217-2018 第 3 章的相关规定；

c) 光伏直流平均线损：远、中、近平均值≤1.5 %，光伏交流平均线损：逆变器-变压器≤1.5 %，

变压器-并网点≤1.5 %。

6.11.2 电缆敷设设计要求：

a) 电缆敷设计符合 GB 50217-2018 的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的相关规定；

b)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布线应综合考虑光伏组件平面布置，逆变器、汇流箱等电气设备布置，

所在建筑配电电缆线槽、电缆沟等配电设施；

c) 光伏电缆应采取防晒措施；

d) 电缆敷设不应影响检修通道；

e) 户外敷设的电缆线槽应具备抗腐蚀、抗老化性能，寿命应大于等于 25 年。

6.12 接入系统设计

6.12.1 应进行接入系统设计，实现安全接入电网的功能。

6.12.2 接入系统设计要求：

a) 应满足当地电力部门对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电网的要求；

b)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容量不超过接入点的总进线电缆及成套电气设备的承载能力；

c) 低压并网时，并网接入容量不宜超出上级变压器容量的 85 %；

d) 根据所在建筑配电系统低压侧配电情况设置接入点数量及各接入点容量；

e) 根据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各屋面安装容量及总容量设置接入点，接入点宜就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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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根据所在建筑用电负荷功率因素进行测算，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电网后的功率因素，根

据测算结果改造无功补偿装置，确保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电网后功率因素满足电力公司

的要求。

6.12.3 并网接入方式可参见表 1。

表 1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方式

序号
单点接入容量

kW
运行方式 适用范围

接入电压等级

kV

1 ≤8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安装位置在居民区 0.22

2 8～1 000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安装于商业区、负载较大的工厂等具有

变压器的场所
0.38

3 ＞1 000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应用于屋面可利用面积较大，且离变电

所较近的场所
10（20）

6.13 监控系统设计

6.13.1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监控系统应满足无人值班的要求。

6.13.2 220V、380V 电压等级接入的屋面光伏发电系统宜采用远程监控的方式设计，主要功能应满足

以下要求：

a) 可实现并网逆变器的远程监控；

b) 可实现逆变器的故障报警；

c) 可实时显示电站的当前发电功率、日总发电量、累计总发电量以及每天的发电功率曲线图。

6.13.3 1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接入的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应采用计算机本地监控系统设计，主要功

能应满足以下要求，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汇流箱、逆变器、变压器、环境检测仪的输出参数）；

b) 报警处理；

c) 事件顺序记录和事故追忆功能；

d) 控制功能；

e) 管理功能；

f) 在线统计计算；

g) 画面显示和制表打印；

h) 人机接口；

i) 远动功能；

j) 与继电保护装置的通信；

k) 系统的自诊断和自恢复；

l) 维护功能；

m) 网络通讯功能。

6.13.4 1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接入的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宜配置一套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交流不

间断电源系统持续供电时间按不小于 1 h 考虑。

6.13.5 1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接入的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宜配置一套直流电源系统，直流系统的选

择可按照 DL/T 5044 的规定执行。

6.13.6 宜设置环境监测系统采集方阵周围的环境参数，包括气温、风速、风向、太阳辐射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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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7 宜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对光伏方阵、逆变器室、变压器室、控制室等设备的运行状态及安全进

行实时监视。

6.13.8 监控系统信号传输设计应符合 GB 50348 的相关规定。

7 消防设计

7.1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不应妨碍所在建筑的消防功能。

7.2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应设置合理的消防通道，新增配电房应设置消防疏散通道。

7.3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主控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层均应配置合理的疏散出口。

7.4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防火阻隔：

a) 当控制电缆或通信电缆与电力电缆敷设在同一电缆沟内时，宜采用防火槽盒或防火隔板进行分

隔；

b) 在金属屋面上安装汇流装置时，应在汇流装置与金属屋面之间采用防火板进行阻隔。

7.5 电气设备需配置相关的消防设施，例如：

a) 屋内单台总油量为 100 kg 以上的电气设备，应设置贮油或挡油设施；

b) 变压器室、电缆夹层、配电装置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当门外为公共走道或其它房间时，

该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配电装置室的中间隔墙上的门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的双向弹簧门；

c) 灭火器设置要求参照 7.9 规定。 

7.6 如有新增主控室、无功补偿室、配电装置室，应安装感烟类型的火灾探测器消防报警系统。

7.7 如有新增主控室、无功补偿室和配电装置室，应安装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符合 GB 50016-2014

的 10.3 的相关规定。

7.8 火灾探测报警、火灾应急照明应按一级负荷供电，可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其连续供电时间不

应小于 30 min。

7.9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灭火方式采用灭火器，灭火器应选择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碳酸氢钠干粉

灭火器、卤代烷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不得选用装有金属喇叭喷筒的二氧化碳灭火器。

7.10 灭火器设计参照 GB 50140 的相关规定。

8 防雷设计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防雷设计应符合GB/T 32512的相关规定。

9 安全防护设计

9.1 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电气设备布置，应满足带电设备的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并应有必要的隔

离防护措施和防止误操作措施。

9.2 应在屋面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范围内与安全有关的醒目地方设置相关安全标志，符合下列规定：

a) 满足 GB 2894 及 NB/T 31088 的要求；

b) 常设的安全标志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应符合有关规定，并不影响运维人员对设备的巡视检查

和检修；

c) 高压室应注明电压等级；

d) 设置安全标志时应兼顾建筑的美观，且不影响所在建筑的安全和使用。

9.3 根据项目现场情况，宜合理设置防滑格栅、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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